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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學苑隸屬台福基督教會青松會 

第二條 本學苑設立之宗旨在於鼓勵已退休或預備退休的基督徒，接受裝備，發揮恩賜，繼續為主而活，為主所用，提昇

靈魂體全人健康。 

第三條 本學苑校本部設址於台福基督教會總會事務所。【25-5】 

第四條 本學苑視需要得設立校分部，以推展校務。 

第五條 本學苑設校〈苑〉長一名，任期三年。另設教務主任及行政主任兩名， 由青松會理事會推選適當人選，並經總委

會認可，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次。 

第六條 本學苑設執行委員會負責策劃、執行並推展校務。委員由校長一名，教務及行政主任兩名，青松會理事會代表四

名，台福神學院培育中心代表一名，總會研究發展部一名，和宣道植堂部一名，合計十名組成之。 

第七條 執行委員會主席由校長擔任之。總務、書記、會計、活動各一名，由青松會理事代表擔任之，任期一年。 

第八條 執行委員會每年得召開委員會二次。需要時由主席或半數以上之委員連署，得以召開臨時委員會。 

第九條 執行委員會辦理之事項為：1. 經營青松學苑 2. 設立並監督青松學苑之校分部 3. 管理財務 4. 辦理學籍 5. 其他

有關教務行政事項 6. 蒐集國內外有關青松學苑之資訊 7. 釐定優待辦法及服事機會的接洽並安排。 

第十條 校分部之設立需具備設校計劃書，經地方教會或區會向校本部直接申請，經審查合格後，由校本部前往設立之。 

第十一條 校分部設分校主任、教務組長、註冊組長和總務組長各一名。 

第十二條 本學苑之學員資格及必修課程，得參照總委會所通過之「信徒傳道師」條例或「信徒宣教師」條例辦理。至

於選修之課程，將由總會與神學院共同擬定供學員參考。 

第十三條 本學苑各校分部之課程、師資及證書之頒發，統由校本部提供，財源經費由各校分部自籌。 

第十四條 本條例呈總會總委會通過後實施，增修亦同。 


